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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 2015 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2015 年，公司的财务审计机构由 2014 年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变更为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继续聘请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的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 

3、该事项尚须提请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2 日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201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更换及聘请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2014 年度公司的财务审计机构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目前，

双方所签署的《审计业务约定书》已圆满履行完毕，经协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不再续任公司财务审计机构。公司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曾为公司提供的专业、严谨、负责的审计服务工作和辛勤的劳动表示衷心

感谢！  

考虑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依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审计委员会审核， 

公司拟聘请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华寅会

计师事务所”） 担任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为公司及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属子公司提供会计报表审计业务及内控审计等服务, 期限一年,并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审计业务量和公司相关行业上市公

司审计费用水平等与其协商确定 2015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报酬。 

 

二、拟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中国知名的大型专业服务机

构之一，是 HLB 浩信国际会计网络之中国成员机构。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

所系由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与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于 2013 年 11 月重组而成，重组方式为以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为母体吸收中审

国际北京总所及部分分所的专业人员与业务。机构重组后，事务所更名为中审华

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管理总部设在北京。中审华寅五洲是伴随我国市场经济的

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其前身在事务所脱钩改制前分别隶属于审计署、天津市财政

局，是我国恢复注册会计师制度后成立最早、并且最早取得证券期货审计资质的

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在近三十年的执业生涯中，事务所以其较高的执业水准和良

好的服务意识，赢得了业内外的赞誉。 

中审华寅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财政部、证监会批准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

资格；中审华寅会计师事务所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

能够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  

 

三、审议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在董事会召开前，审议了关于聘任 2015 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并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见。认为：中

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能够满足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

务状况和内部 控制状况进行审计，同意聘任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具体表决情况 请

详见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2015-036 号）。  

（三）该议案取得了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召开后对该事



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按照《章程》的规定，已于事前就更换事项通知了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未提出异议。      

 2、经核查，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业从业

资格，执业经验丰富，具备承担公司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的工作能力，

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     

 3、公司董事会就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所履行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聘任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该议案尚须提请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